
个人购买万科的房产，未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向万科集团贷款，
是否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专项附加扣除？

产品名称 个人购买万科的房产，未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
接向万科集团贷款，是否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
支出专项附加扣除？

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
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23097（集群注册）（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010-52432761 18610912766

产品详情

34.个人购买万科的房产，未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向万科集团贷款
，是否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专项附加扣除？

福建税务答：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的通知》（国发〔2018〕41号）第十四条规定：“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
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
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
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

本办法所称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
款。

因此，个人向万科集团贷款，而非通过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的，不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专项附加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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